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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听证

审查立案
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在7日内立案

调查取证

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、询问，

制作现场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，取得相关证据。

调查终结
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。

违法行为轻

微，领导批

准不予处罚

不属于环保局处理的案

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

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

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告

知当事人 7 日内提出陈述申辩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处罚决定审批
情节复杂的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

制作处罚决定书

送达决定书
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交待诉权

当事人自动履行处罚

决定

结案、归档、

备案

送达听证告知书

告知当事人 3 日内提出听证

举行听证会

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

负责人提出意见

专项行动 群众举报 领导交办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

日常检查

当场填写处罚决定书

并当场交付当事人

信息公开

当事人接到决定书 3

个月内向新乐市人

民法院提出行政诉

讼

后督察

当事人接到决定书 60

日内向新乐市人民政

府或石家庄市环保局

申请行政复议

撤销

撤销立案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

执法证，现场查清违法事实

向当事人说明违法的事实，处

罚的理由和依据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

和申辩

维持

变更

其中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

吊销排污许可证、较大额罚

听证程序

违法事实确凿有法定依据拟

作警告、对公民 50 元以下或

法人组织 1000 元以下罚款


